[bookmark: _GoBack]37. ▲關於貴會所詢管理委員當選案之效力疑義乙案
 內政部營建署 103.12.2 營署建管字第 01030076284 號
1、 按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：指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 之有關事項，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會議。」、「規約：公寓 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，確保良好生活環境，經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。」、「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者，應由 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，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。主任委 員、管理委員之選任、解任、權限與其委員人數、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 方法與代理規定，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。但規約另有規定者，從 62 其規定。」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（以下簡稱條例）第 3 條第 7 款、第 12 款、第 29 條第 2 項所明定，故有關主任委員、管理委員之選任規定，規 約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，未規定者，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。又規約 之訂定及修訂，應依上開條文規定，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。另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，應踐行條例第 30 條至第 32 條及第 34 條規定程 序，始有效力。


